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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 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派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 113 年度決算業已辦理完竣，擬具 113 年度盈餘分派表，

請參閱議事手冊(附件五)。 

二、 謹提請  承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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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敬愛的股東們： 

回顧一一三年度，本公司秉持穩健經營與創新發展的理念，積極推動各項

銷售計畫，並在住宅與廠辦市場皆取得良好成果。以下為本年度的營運概況： 

一、 營業結果 

本年度共計銷售九個建案，其中六案為成屋銷售，三案為預售推案，

總售出金額：61.74 億元。 

(一) 成屋銷售 (六案)： 

1. 住宅類：高雄「國硯」、「微笑時代」 

台南「翡翠森林一期」、「翡翠森林二期」、「翡翠森林三期」 

2. 廠辦類：台北「國揚洲際企業總部」(內湖) 

3. 銷售成果：售出新台幣 2,667,820 仟元。 

(二) 預售推案 (三案)： 

1. 住宅類：台北「國揚吉麟」、新北「國揚光河」、 

台南「美地莊園」(翡翠森林四期) 

2. 銷售成果：售出新台幣 3,506,780 仟元。 

二、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13 年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因此不作本分析報告。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 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營業收入 607,692 735,459 

營業成本 (370,256) (443,914) 

營業毛利 237,436 291,545 

營業費用 (286,371) (280,810) 

營業(損失)利益 (48,935) 10,73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65,408 322,976 

稅前淨利 216,473 333,711 

所得稅費用 (11,347) (28,835) 

本期淨利 205,126 304,876 

12



 

2. 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12% 1.82% 

股東權益報酬率 2.00% 3.08%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5.70% 8.78% 

純益率 33.75% 41.45% 

每股盈餘(元) 0.52 0.80 

四、開發成果 

(一) 重點個案： 

1. 113 年取得建照個案： 

a. 住宅類：新北「國揚光河」。 

b. 廠辦類：新北「國揚前瞻」。 

2. 113 年取得使用執照個案： 

台北「國揚洲際企業總部」。 

3. 預計 114 年取得建照個案： 

(1) 北區： 

a. 住宅類： 基隆「早安國揚二期」。 

b. 廠辦類： 新北土城忠義段都更案。 

(2) 南區： 

a. 住宅類： 高雄農十六案、高雄特貿三(南基地-北側)公辦都更

案、左營高鐵科技之心公辦都更案。 

4. 預計 114 年取得使用執照個案： 

台南「翡翠森林第四期『美地莊園』」。 

5. 發展中個案： 

(1) 北區： 

a. 住宅類： 基隆溫泉住宅案、台北仁愛路都更案、台北北投大

業路都更案。 

(2) 南區： 

a. 住宅類： 高雄前金民生都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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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設計方面： 

致力於建構優質品牌形象，並秉持永續經營的理念，在建築規劃

上，將遵循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導入環境永續設計，包括： 

結合在地特色，提升建築與環境融合度。 

優化建築通風與節能設計，降低能源消耗。 

推動水資源循環與綠環境，提升居住舒適度。 

採用低耗能設備與智慧建築技術，打造綠色永續建築。 

透過這些規劃，我們將進一步提升「國揚綠色建築」的品牌力，

打造更健康、更聰明、更節能的「國揚建築」。 

(三) 工程成本、進度及品質管理： 

1. 成本控制 

面對營建材料成本上漲，本公司將從個案分別採購改為聯合年度採

購，以規模經濟降低成本。 

2. 工程進度管理 

導入新型工法： 

如： 鋁模工法、整體衛浴工法、內裝工業化…等，有效降低缺工

問題，縮短工期，提升施工效率、減少廢材量。 

導入 PMIS 專案管理系統： 

PMIS 系統之特色與效益 

- 標準化作業方式，提升工作效率。 

- 快速分享，掌握即時資訊。 

- 協同作業，責任清楚。 

- 資訊透明，降低錯誤。 

- 儀表板警示，即時追蹤。 

- 保存完整文件記錄，知識傳承。 

3. 品質與安全管理 

全面導入安全觀測電子監測系統，即時監控降低工程風險。 

建立標準化施工流程，確保施工品質穩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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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品牌建構及客戶服務： 

1. 施工透明化 

提供已購客戶專案施工進度報告書，讓客戶可即時掌握建案施工進

度，肯定國揚建築團隊在工程上的細膩與用心，提升信任度。 

2. 終生房屋健檢 

建立專業管理團隊，提供房屋終身健檢服務，落實住戶居住舒適度。 

並透過住戶使用後意見回饋，即時調整後續建案規劃，有效提升建

案品質。 

3. 社區總體營造與客戶關係深化 

舉辦社區活動，從認識到正確使用及維養設施，凝聚住戶共識，打

造成有質感也有溫度的社區。 

4. 導入數位轉型與智能化服務 

預售階段即導入 Home Go APP 社區物業平台，即時處理住戶需求、

服務零距離，交屋後落社區管理與安全監控，售後服務全面透明化。 

五、市場研究發展： 

1. 住宅用地開發策略調整 

面對史上最嚴厲的第六、七波信用管制，七都預售及成屋交易量在第四

季幾乎腰折過半，呈現價格高位盤整，但交易量能急凍的市況。 

本公司住宅類土地開發策略，將以都市更新與合建案為核心發展方向，

不僅能改善市容風貌，更可降低購地風險，穩定開發效益。 

2. 廠辦與工業地產市場布局 

受全球 AI 產業鏈投資擴大及半導體業產業持續成長影響，國內外企業在

台擴產需求上升，帶動商用不動產及工業地產市場需求增長。公司將順

應此趨勢，提高對雙北工業用地之開發投資。 

3. 參與政府精華區招商與都市更新專案 

持續關注政府精華區的招商標的，積極參與公辦都更，並繼取得高雄特

貿三(南基地~北側)公辦都更開發案後，並於 113 年 5 月獲選為「左營高

鐵科技之心公辦都更案」最優申請人。 

4. 活化現有資產、強化聯盟合作 

透過與同業策略聯盟，民權東路、景美區等閒置土地，均可在 114 年以

都更方式開發送件，有效提升土地價值與開發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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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公司在成屋與預售市場均展現穩健成長，憑藉精準市場布局

與高品質產品，成功提升品牌競爭力，為未來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關注市場趨勢，積極開發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產品，

強化品牌實力，並透過穏健經營，為股東創造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 

 

敬祝 

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董 事 長：林子寛 

 

 

經 理 人：彭邵齡 

 

 

會計主管：王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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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6,737,675
113  197,609,898

450,321

80,374,913

10%  27,753,449
4,546,518,716

0
0

4,546,518,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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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組織董事

會，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依

公司法第一九八條之規定選任

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

三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

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

關之相關法令辦理。 

本公司設董事五-九人組織董事

會，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依

公司法第一九八條之規定選任

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

三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

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

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

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

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

關之相關法令辦理。 

配合「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

職權應遵循

事項要點」修

正獨立董事

席次不少於

董事席次三

分之一。 

第廿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稅

前盈餘(不含董事酬勞及員工酬

勞)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五為

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實際提撥之總金額

中，以不低於百分之二十為分派

基層員工之酬勞。員工酬勞由董

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得包含符合一定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應經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會過半數同意之決

議，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稅

前盈餘(不含董事酬勞及員工酬

勞)百分之零點五至百分之五為

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五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

象得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應經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會過半數同意之決

議，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證券交

易法第14條

第6項修訂。

第卅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六十三年三月卅一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第三次〜第三十八次..(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

年六月十七日。第四十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三日。第四

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

月二十六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

六十三年三月卅一日，第二次修

正於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十七日，

第三次〜第三十八次..(略)，。

第三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

年六月十七日。第四十次修正於

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增訂修正次

數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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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06.6.8 修訂 

第一條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計算之。 

第三條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第四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第五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

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

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

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

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股東會開會時，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第六條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第七條 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第八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己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

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己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

會表決。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

得逕行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 

第十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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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本公司董事持股明細表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截至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4 年 4 月 28 日）股東

名簿記載之持有股數： 

身 份 本 人 姓 名 持 有 股 數
身 份

關係人部分
姓 名

個 人 持 有

股 數

董 事
吉贊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698,880 代表人 林 子 寛 0

董 事
吉贊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698,880 代表人 侯 嘉 騏 1,010,209

董 事
承啟股份有限

公司 
23,124,570 代表人 蔡 哲 雄 0

董 事
承啟股份有限

公司 
23,124,570 代表人 阮 劍 平 0

董 事
承啟股份有限

公司 
23,124,570 代表人 黃 光 宇 0

董 事
百地開發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4,402,948 代表人 蘇 培 魁 0

獨立董事 楊 豊 彥 0 

獨立董事 郭 武 博 0 

獨立董事 曾 秋 木 0 

合計 28,226,398 1,010,209

本公司截至114年4月28日止實收資本額為3,800,000,000元， 

已發行股份總額：380,000,000 股 

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如下： 

全體董事法定應持股數：15,200,000 股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已達法定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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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其他說明事項： 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受理股東提案，於提案期間並

未接獲任何股東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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